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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smart agriculture, data has become a key new factor of 
production driv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However, the value release of smart agricultural data factors currently faces three 
systemic obstacles: unclear ownership, difficult-to-measure asset value, and imbalanced benefit distribution. This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property rights definition - value assessment - benefit distribution” to 
address these core challenges. The research proposes that property rights definition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ng “data 
resource holding rights, data processing and use rights, and data product operation rights,” establishing a dynamic configur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lifecycle and contribution. Value assessment needs to move beyond single methods and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integrating the cost method and multi-scenario income method. Benefit distribution should design 
a pluralistic incentive-compatible mechanism combining monetization, servitization, and equity-based approaches, relying on trusted 
organizational intermediaries to ensure fairness. Finally, the study proposes systematic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four aspect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market cultivation, financial support, and capacity building,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agricultural data factor market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empowering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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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数据产权界定、价值评估与收益分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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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据已成为驱动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新型生产要素。然而，当前智慧农业数据要
素的价值释放面临产权归属不清、资产价值难以衡量、收益分配失衡三大系统性障碍。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集成性的“产
权界定-价值评估-收益分配”理论分析框架，以破解这些核心难题。研究提出，产权界定应遵循“数据资源持有权、加工
使用权、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原则，建立基于生命周期与贡献度的动态配置模型；价值评估需超越单一方法，构建融合
成本法与多场景收益法的综合评估体系；收益分配则应设计货币化、服务化与权益化相结合的多元激励相容机制，并依赖
可信组织中介保障公平性。最后，研究从制度创新、市场培育、金融支持与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提出了系统性政策建议，以
促进智慧农业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为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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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驱动农业现代化的核心

生产要素。智慧农业通过物联网、遥感等技术产生了海量数

据，但当前这些数据要素的价值远未得到充分释放，主要面

临三大瓶颈：产权界定不清、价值评估困难、收益分配失衡。

这些难题阻碍了数据市场的形成，抑制了各参与主体的积

极性。

为解决上述系统性障碍，本研究构建了一个集成的分

析框架，系统探讨智慧农业数据的产权界定、价值评估与收

益分配机制。研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案例比较与理论模型

构建等方法，旨在为破解数据要素市场化困境提供理论依据

与实践路径。本研究不仅将三个关键环节进行一体化审视，

还紧密结合农业领域的特殊性，力求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

策建议，对推动智慧农业发展和促进数据要素公平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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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2 智慧农业数据产权界定的现实困境与理论
框架

2.1 困境根源：农业数据的四大特性
智慧农业数据产权界定面临的根本挑战源于其自身的

四大特性：

主体多元与生成交织性：数据由农户、企业、政府等

多方共同生成，贡献难以物理剥离。

场景依附与生物关联性：价值深度绑定于特定地块、

作物和农时，流通应用受限。

公私属性双重性：兼具私人经营数据（竞争性）与公

共基础数据（非竞争性）的双重属性。

要素融合性：是土地、劳动、技术等传统要素的数字

化映射与增值枢纽。

2.2 现实困境：四重障碍
基于上述特性，实践中确权面临四重障碍：

法律空白：缺乏专门法律明确数据财产权属与内容，“数

据二十条”的原则需具体规则落地。

技术瓶颈：数据全链条可信溯源与权利精细化分割在

技术上实现难度高。

主体失衡：小农户与企业间存在巨大的数据意识、能

力与议价权差距，导致实质不公。

动力不足：数据价值实现的后验性与不确定性，削弱

了各方前期投入确权的意愿。

2.3 理论框架：“三权分置”动态配置模型
为破解困境，本文提出 “基于数据生命周期与贡献分

类的复合确权框架” 。其核心是遵循“数据二十条”精神，

将数据产权分解为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

产品经营权，并依据数据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及各主体的实质

性贡献，进行动态、契约化的配置。

该框架的核心操作指引如表 1 所示，它展示了“三权”

如何在不同阶段向不同主体配置：

表 1 智慧农业数据产权“三权”动态配置矩阵

数据生命

周期阶段
核心参与主体 数据资源持有权 数据加工使用权 数据产品经营权

原始数据

采集
农户、农场 (A) A 享有初始持有权，可授权。

A 享有基本使用权；其他方依

授权受限使用。
未形成，通常不涉及。

数据汇聚

标准化

A、科技公司 (B)、
平台 (C)

可协议为 A 与 C 共同持有，或 A
授权 C 持有。

B、C 在授权范围内进行清洗、

标准化等加工。

对形成的基础数据集，可由 A、C 按

约共享经营收益。

数据产品

开发
B、C

B、C 对开发的衍生数据产品享有

持有权。

B 是核心，运用算法模型创造

主要增值。

B、C 是主要经营者，通过销售、订

阅等方式获利。

数据产品

应用

A、政府 (D)、市场

用户

产品购买方依合同获得有限制的

持有权。

各应用方依产品许可协议约定

使用。

分层经营：A 可获分成；B、C 负责

市场运营。

框架支撑：该理论框架的落地需要三重支撑：(1) 契约

化（推广标准合同范本）；(2) 技术性（应用区块链实现可

信溯源，利用隐私计算实现“可用不可见”）；(3) 治理创

新（探索“数据信托”或“数据合作社”模式，代表分散农

户管理权益）。

3 智慧农业数据资产的价值评估体系构建

3.1 价值评估的挑战：特殊性带来的核心难点
智慧农业数据的价值评估面临根本性挑战，其价值由

内在质量与外部应用共同决定，却难以直接度量。

价值构成复杂：其价值取决于内在质量（准确性、时

效性、连续性）、外部应用场景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市场稀

缺性和产权清晰度。

核心评估难点：由此衍生四大难点：

成本与价值弱关联：高昂的前期固定成本与近乎为零

的边际复制成本并存，且高投入未必带来高价值。

价值实现的间接性与滞后性：数据价值多体现为“增

效降本”，其贡献难以从农业总收益中精确剥离，且存在生

产周期滞后。

市场参照系缺失：交易市场不成熟，公开可比案例极少，

数据产品非标准化。

收益预测不确定性高：受技术迭代、自然风险、市场

接受度等多重不确定因素影响。

3.2 传统方法的适用性分析与改造
传统资产评估方法需经针对性改造方能适用，如表 2：

3.3 综合评估模型：一个多层框架
为克服单一方法局限，本文构建一个 “基础价值层 -

应用场景价值层”综合评估模型。该模型遵循的逻辑流程如

图 1 所示：

模型数学表达与说明：

最终评估价值 V 由基础价值与各场景价值合成，计算

公式为：

V = V_base × K + Σ (V_scenario_i)

其中：

V_base（基础价值）= 重置成本 × Q × S × P。它反

映了数据的“料工费”及内在属性，是价值的压舱石。

Σ (V_scenario_i)（场景价值总和）= Σ [ ΔR_i × C_i 

× Prob_i 的折现值 ]。这是模型核心，通过枚举数据在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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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灾害保险、优质优价等具体场景（i=1,2,...n）中能创

造的年度增量收益（ΔR_i），并客观评估数据在该场景的

贡献度（C_i）及场景落地概率（Prob_i），经折现后加总，

以此捕捉数据的未来盈利潜力。

K 为调整系数（通常 0<K<1），用于衡量基础价值与

场景价值可能存在的重叠部分。

模型应用示例（简化的示意性计算）：

假设评估某小麦产区数据集，其重置成本 500 万元，

经系数调整后 V_base=459 万元。识别三个应用场景，其年

化收益、贡献度与概率预估如表 3：

表 2

评估方法 核心思想 在农业数据评估中的主要局限 适应性改进方向

成本法 资产价值 ≈ 重置成本
仅反映历史投入，无法体现未来收

益潜能，易低估或高估。

作为价值基础下限。需区分沉没 / 可重用成本，引入质量、稀

缺性、产权等调整系数。公式：V_base = 重置成本 × Q( 质量

系数 ) × S( 稀缺系数 ) × P( 产权系数 )

市场法 参照可比资产市场价格
缺乏活跃、可比的交易市场，数据

产品非同质性强。

作为趋势参考。可关注内部转移定价、数据服务订阅费等“准

交易”价格，未来依赖数据资产入表积累案例。

收益法 未来收益折现现值
收益分离与预测困难，未来现金流

高度不确定，折现率难确定。

最具本质性，但需精细化。采用“多场景收益分解”与“数据

贡献度系数法”来分离收益，并应用较高的风险调整折现率。

图 1

表 3

应用场景 年增量收益 (ΔR_i) 数据贡献度 (C_i) 实现概率 (Prob_i) 场景价值 ( 折现后近似 )

精准施肥 150 万元 40% 90% ≈ 162 万元

灾害保险 200 万元 30% 70% ≈ 126 万元

优质优价 300 万元 20% 60% ≈ 108 万元

场景价值总和 Σ (V_scenario_i) ≈ 396 万元

取 K=0.3，则 最终价值 V = 459×0.3 + 396 ≈ 533.7万元。

该模型的意义在于，它系统融合了成本、质量与未来

收益预期，将评估焦点从“数据是什么”转向“数据能做什

么”，为交易、融资与入表提供了更合理的价值叙事与量化

方法。模型参数（Q, S, P, C_i, Prob_i 等）的校准需依靠行

业数据库与专家系统持续优化。

4 智慧农业数据收益分配的多元机制设计

4.1 理论基础与核心原则
收益分配是智慧农业数据价值链的最终闭环，其机制

设计需融合多元理论：

产权与贡献理论：收益权是产权的核心，分配应首先

反映法律或契约约定的产权归属及各主体的实质性贡献。

要素分配理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收益应能

衡量和反映其边际产出贡献。

合作博弈理论：收益分配方案需满足集体理性与个体

理性，确保联盟稳定，夏普利值（Shapley Value）等为量化

分配提供工具。

基于此，设计分配机制必须遵循四大核心原则：

效率与公平并重：激励价值创造者，同时保障原始数

据提供者（如农户）的合理权益。

激励相容：使各方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其行为自动实

现集体价值最大化。

可持续与可扩展：着眼于长期合作，能随价值增长与

生态扩展而动态调整。

透明与可信：规则与过程公开，利用技术（如区块链）

降低信任与执行成本。

4.2 分配模式分类与设计框架
针对多元主体（农户、科技公司、平台、政府）的不

同诉求，收益分配可归纳为三类主导模式。其选择逻辑与核

心设计如流程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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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模式的具体设计要点、优缺点及应用场景如下表

所示：

4.3 案例比较与综合启示
选取国内三个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可直观揭示不

同模式的实践形态：

综合启示：

模式适配情境：没有最优通用模式，需根据数据资产

类型、主体结构和价值链选择最适方案。

组织中介关键：合作社、村集体等可信中介是聚合分

散农户、实现公平分配不可或缺的节点。

复合结构优势：“货币化 + 间接 + 权益化”的组合拳

能更全面激励各类主体，保障公平与可持续。

一体化设计必要性：收益分配机制的有效性，根植于

产权清晰界定（第二章）与价值科学评估（第三章），三者

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

表：三类收益分配模式核心对比

模式 核心逻辑 典型方式 优点 挑战 适用场景

货币化直

接分配
交易即分配

数据产品销售收入按约定比例（如

5:3:2）在源方、加工方、平台方之间

分成。

收益直接，关系 
清晰。

要求产品标准化高；

易成简单买卖关系。

标准化数据产品（如土壤

数据包、气候数据集）的

挂牌交易。

服务化间

接分配

服务创造价值，

价值共享回馈

农户以数据换取精准农技、智慧灌溉、

优惠信贷等服务，通过节本增收间接

获益。可设计“效果付费”条款。

降低农户现金支付

门槛；收益与效果

挂钩，激励一致。

间接收益核算复杂；

价值链长。

数据驱动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如智能灌溉、指数 
保险）。

权益化长

期分配

风险共担，利益

共享

各方以数据、技术、资金等要素入股，

成立实体或虚拟组织，按股权或权益

份额长期分红。可设计“租金 + 薪金

+ 股金”复合结构。

深度绑定长期利益；

适合战略性数据资

产开发。

治理结构复杂；谈

判与信任成本高。

多方共建的智慧农业产业

园、数据合作社。

表：典型收益分配案例比较

案例 对应模式 参与主体 核心分配机制 关键特征

浙江“金土地”数

据挂牌
货币化直接分配

村集体（农户）、国企、

平台

销售收入纳入村集体，部分用于

分红与反哺基建。

政府主导的普惠共享。解决了数据聚

合问题，但个体贡献差异体现不足。

湛江“翡翠青柚”

资产化

融合间接与权益

化分配
农业企业、金融机构

数据资产化获得融资，价值通过

企业扩大再生产（提升雇员福利）

和股东增值实现。

企业封闭式运营。产权清晰、金融路

径直接，但社会溢出效应有限。

鹰潭智慧农业基地 复合多元分配 运营商、村集体、农户
“三重红利”：土地流转租金 +
劳务数据薪金 + 数据价值股金。

利益深度绑定。通过村集体组织，全

面覆盖农户各项贡献，兼顾短期与长

期激励。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系统探讨了智慧农业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三大

核心问题，形成如下结论：第一，产权界定需摒弃绝对所有

权思维，转向“数据资源持有权、加工使用权、产品经营权”

分置的动态配置框架，并通过契约与技术手段保障小农户权

益。第二，价值评估需构建 “成本基础层 + 场景收益层”

的综合模型，以量化数据在具体应用中的预期价值，克服传

统方法局限。第三，收益分配应发展货币化、服务化、权益

化相结合的多元模式，并通过可信中介与复合方案实现激励

相容的公平分享。

基于此，提出关键政策建议：加快制定农业数据分类

分级与确权指引，建立评估标准；培育区域性数据平台与第

三方服务，创新数据资产金融产品；强化合作社的数据聚合

与代理能力，提升农户数字素养。

未来研究可深入探索区块链与隐私计算对确权分配的

技术赋能、人工智能大模型带来的价值评估范式变革，以及

农业数据跨境治理等前沿议题，以持续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理

论，赋能农业全面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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